
　

聊委人组办发 〔２０２２〕２５号

聊城市省级以上科学技术奖配套奖励

实施细则 (试行)

第一条　为贯彻落实 «关于印发 ‹关于实施新时代 “人

才兴聊”战略的若干措施 (试行)›的通知» (聊委人组发

〔２０２２〕４号),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,推动我市科技事业创

新发展,加快打造鲁西重要的人才集聚中心,制定本实施

细则.

第二条　奖励对象

聊城市行政区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、高

校、科研院所等,获得国家和省科学技术奖励的个人或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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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单位.

第三条　奖励标准

１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、省科学技术最高奖、省科

学技术青年奖的个人或第一完成单位给予省财政奖励同等额

度配套奖励.

２对获得省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、

一、二等奖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,市财政一次性分别给予

１００万元、５０万元、３０万元奖励.

３同一项目年度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、山东省科学技

术奖,按就高原则享受,不重复奖励.

第四条　申请程序

１奖励申请.由市科技局依据国务院科学技术奖励决

定和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奖励决定审核奖励单位资格,梳理

汇总有关材料,形成奖励单位名单,向市财政局提出奖励资

金拨付申请.

２资金拨付.市财政局审核同意后,按照属地管理原

则向奖励单位所在县市区财政主管部门下达预算指标通知.

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根据通知共同推进奖励资

金的拨付工作.

第五条　本细则由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根据职责归口商

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.咨询电话:０６３５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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８３７８９８５ (市科技局政策法规科),８６８１０２１ (市财政局教科

文科).

监督电话:０６３５－８２６２１７５/８２６４１０５

第六条　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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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中共聊城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２２年９月１３日印发　

—４—


